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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

关于邵阳市新邵县 2025 年专项债券

新邵经开区智能停车和智能充电桩建设项目

之

法律意见书

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委托人的委托，指

派文武、李雪琦律师作为关于 2025 年湖南省邵阳市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发行特聘的专项法律顾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

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）、《国

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[2014]45 号）、《关

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财预[2015]225 号）、

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[2016]155 号）、《中共中

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〈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

融资工作的通知〉》（厅字[2019]33 号）、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

办法》（财库[2020]43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管

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[2021]61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

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2 号）

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贵局及其他相关单位提供的

文件、说明等，遵照诚实、守信、独立、勤勉、尽责的原则，出具本

法律意见书。

号（2025）金律法意字第

致：邵阳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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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引言

一、释义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：

本期/本次专项债券 指

邵阳市新邵县 2025 年专项债券

新邵经开区智能停车和智能充电桩建设

项目

项目实施机构 指 湖南新邵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指

《邵阳市新邵县 2025 年专项债券

新邵经开区智能停车和智能充电桩建设

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》

评价报告 指

《新邵经开区智能停车和智能充电桩建

设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专项评

价报告》

法律意见书 指

《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邵阳市新邵

县 2025 年专项债券新邵经开区智能停

车和智能充电桩建设项目之法律意见

书》

和瑞会计师事务所 指 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本所 指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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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律师声明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：

1、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己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

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；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

项是否合法有效，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为依据，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、

确认；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

对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査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。

2、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实施机构及项目中介

机构己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。对于出具法律意

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

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。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

书作为项目对应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，随同其他材料

一同报送；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3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直接证据支持的事

实，本所律师主要釆信发行人、有关政府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岀具的

证明文件，并通过查询或者查阅有关公告、网站以及面谈等方式对于

上述文件资料已予以确认的重要事项进行查证和确认。

4、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情况及其资金来源、资金投入

情况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，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(包括但不限于偿债

能力、流动性等)、预测分析、专项债券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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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，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预测分析、专项债券、评价报告等内容时，

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

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5、在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査过程中，已得

到委托人如下确认和保证：

(1)已经全部提供本次委托项目所需要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、

复印件材料、确认函或证明资料。同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和有效，向本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或做出的口头的陈述全部

真实，不存在任何虚假；

(2)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己向本所披露，没

有任何误导和重大遗漏，没有任何隐瞒或虚假陈述；

(3)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。所提供的

文件上的签字、盖章均为真实，口头陈述或通过电子信息方式做出的

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相一致。

6、本所同意委托人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

书的内容，但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

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及发行人为本次项目对应专项债券拟

发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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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正文

一、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发行依据

根据湖南省财政厅披露的《2025 年三季度湖南省地方政府债券发

行安排表》，湖南省 2025 年第三季度地方债券新增债务 1094 亿元，

其中，一般债务 179 亿元，专项债务 915 亿元。本次债券发行的额度

在新增专项债务 1094 亿元的可发行额度内。

（二）发行人

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，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

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人民政府。

二、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

根据《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》及市县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

所律师核查，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所涉及的项目基本信息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基本信息

名 称 新邵经开区智能停车和智能充电桩建设项目

建设地点 项目地点位于新邵经开区湘商产业园

总投资（万元） 项目总投资 11,801.44 万元

概 况

在新邵县经开区湘商产业园内（东谷大厦地下负一层

及地上四周停车场）计划建设 650 个停车位(包含 343

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)及附属设施，总建设用地面积

33897.71 平方米。其中 343 个充电桩包括 27 个公交车

双枪快充桩（160KW)，以及 316 个小汽车双枪快充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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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0KW)，附属设施包括对应停车位的建设、充电桩雨

棚以及配套供电、照明、弱电、排水设施等。

债券发行金额

（万元）

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金额 7,200.00 万元，本次拟申

请发行专项债券 2,500.00 万元，未来拟申请发行专项债

券 4,700.00 万元。本次债券发行期限为 20 年，根据 2025

年 8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%进

行预测，20 年期债券年利率 2.46%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机构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30522MB1P746458

机构名称 湖南新邵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机构性质 机关

机构地址 新邵县酿溪镇柏树社区七秀路东谷大厦

负责人 谢羽华

赋码机关 中共新邵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颁发日期 2023 年 4 月 17 日

（三）项目相关批复文件

机构 文件 文号 时间

新邵县发展和

改革局

《关于新邵经开区智能停

车和智能充电桩建设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
新发改能【2024】

322 号

2024 年 12

月 17 日

新邵县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

《关于新邵经开区智能停

车和智能充电桩建设项目

新建发【2024】

126 号

2024 年 12

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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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申请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

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本次专项债券项目出具《评价报告》，

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认为：本项目运营期内经营性净现金流

13,040.20 万元，融资还款本息合计为 10,742.40 万元，本息保障倍数

为 1.21 倍，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息根据项目现金流预测表，本项

目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大于 0，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风险较小。总体

看，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，不能还本付息风险较小。

三、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

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审计机

构并出具《专项评价报告》。

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现持有长沙市天心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下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MA4RFPYH4A 的《营业

执照》和湖南省财政厅下发的编号湘财会【2020】11 号《会计师事务

所执业证书》，其经营范围：会计、审计及税务服务；企业会计报表

审计；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

审计；司法会计鉴定；会计咨询；税务咨询；管理咨询；会计培训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的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》

新邵县自然资

源局

《关于新邵经开区智能停

车和智能充电桩建设项目

的用地审查意见》

新自然资预审

【2024】064 号

2024 年 12

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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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：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系依法成立

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，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

质，在专项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执业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

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专项法律服务。

本所系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长沙

市司法局颁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314300004488114180C。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经办律师具有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》，并均己通过最近年度考核。本法律意见书已

由两名执业律师签字及本所负责人盖章并加盖本所公章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所系依法成立且有效存续的律师事务所，具备

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；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

律师签字及本所负责人盖章并加盖本所公章，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

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。

四、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重大法律事项及法律风险

（一）重大法律事项

1、经核查，本次债券发行对应投资项目的项目业主均为依法成

立、且合法存续的企业（或事业单位、机关）法人，不存在法定终止

或解散情形；

2、本次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完成前期批复的办理，符合

法律规定，后续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其他相关批复手续。

3、根据项目实施机构的声明及适当核查，本次债券发行对应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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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项目的项目实施机构均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，以及受到重大行政处

罚的情形。

（二）法律风险

1、利率风险

在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间，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和国家财政

政策、货币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，以及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

影响，市场利率水平存在变动的可能性。市场利率的波动给本期专项

债券的投资带来一定的价格风险。

2、流动性风险

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后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市

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，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交易

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状况及投资这的投资偏好

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动性，在转让时存在无法找到交易对

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。

3、偿付风险

本次债券根据（财预[2016]155 号文）第三条规定，专项债务收入、

安排的支出、还本付息，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。本次债

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对应项目未来运用收益，偿债较有保障，偿付风

险较低。但项目收益的实现易收到项目实施进度、运营情况等多种因

素影响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将来有可能给本次债券偿付带来一定

风险。

4、税务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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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

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(2013)5 号）规定，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

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。发行人无法保证在本次债券

存续期内，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。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

增，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次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。

5、安全建设风险

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，包括人为因素、设备因素、

技术因素以及恶劣天气、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，如发生意外安全

事故，将对项目正常建设施工产生不利影响。

五、结论性意见

截止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所律师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、资

料、信息，综合上述内容，根据前述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相关

规定，最终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：

（一）发行人为本次债券发行已披露本次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。

（二）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、审计机构均具备相

应的资质。

（三）本次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的要求，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债券发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和相关政策要求，发行人实施本次债券发行方案不存在实质性法

律障碍。

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，本法律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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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式肆份，均为正本，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。

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： 张才金

经办律师：文 武

经办律师：李雪琦

2025 年 9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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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
Hunan Jin Zhou Lawyer Fir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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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

关于邵阳市北塔区 2025 年专项债券

邵阳市北塔区李子塘景区文旅融合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之

法律意见书

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

长沙市岳麓区潇湘南路一段 208 号柏利大厦北栋 7-10 层、19 层

电话：0731-85012988 传真：0731-85231168

网址：http://www.hnjzlaw.net



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

关于邵阳市北塔区 2025 年专项债券

邵阳市北塔区李子塘景区文旅融合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之

法律意见书

（2025）金律法意字第155 号

致：邵阳市财政局

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委托人的委托，指

派文武、李雪琦律师作为关于 2025 年湖南省邵阳市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发行特聘的专项法律顾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

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）、《国

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[2014]45 号）、《关

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财预[2015]225 号）、

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[2016]155 号）、《中共中

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〈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

融资工作的通知〉》（厅字[2019]33 号）、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

办法》（财库[2020]43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管

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[2021]61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

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2 号）

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贵局及其他相关单位提供的

文件、说明等，遵照诚实、守信、独立、勤勉、尽责的原则，出具本

法律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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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引言

一、释义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：

本期/本次专项债券 指

邵阳市北塔区 2025 年专项债券

邵阳市北塔区李子塘景区文旅融合配套

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项目实施机构 指 邵阳市北塔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

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
指

《邵阳市北塔区 2025 年专项债券

邵阳市北塔区李子塘景区文旅融合配套

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

方案》

评价报告 指

《邵阳市北塔区李子塘景区文旅融合配

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

衡方案专项评价报告》

法律意见书 指

《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邵阳市北塔

区 2025 年专项债券邵阳市北塔区李子

塘景区文旅融合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之法律意见书》

和瑞会计师事务所 指 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本所 指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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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律师声明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：

1、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己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

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；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

项是否合法有效，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为依据，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、

确认；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

对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査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。

2、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实施机构及项目中介

机构己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。对于出具法律意

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

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。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

书作为项目对应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，随同其他材料

一同报送；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3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直接证据支持的事

实，本所律师主要釆信发行人、有关政府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岀具的

证明文件，并通过查询或者查阅有关公告、网站以及面谈等方式对于

上述文件资料已予以确认的重要事项进行查证和确认。

4、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情况及其资金来源、资金投入

情况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，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(包括但不限于偿债

能力、流动性等)、预测分析、专项债券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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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，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预测分析、专项债券、评价报告等内容时，

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

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5、在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査过程中，已得

到委托人如下确认和保证：

(1)已经全部提供本次委托项目所需要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、

复印件材料、确认函或证明资料。同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和有效，向本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或做出的口头的陈述全部

真实，不存在任何虚假；

(2)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己向本所披露，没

有任何误导和重大遗漏，没有任何隐瞒或虚假陈述；

(3)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。所提供的

文件上的签字、盖章均为真实，口头陈述或通过电子信息方式做出的

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相一致。

6、本所同意委托人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

书的内容，但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

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及发行人为本次项目对应专项债券拟

发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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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正文

一、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发行依据

根据湖南省财政厅披露的《2025 年三季度湖南省地方政府债券发

行安排表》，湖南省 2025 年第三季度地方债券新增债务 1094 亿元，

其中，一般债务 179 亿元，专项债务 915 亿元。本次债券发行的额度

在新增专项债务 1094 亿元的可发行额度内。

（二）发行人

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，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

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人民政府。

二、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

根据《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》及市县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

所律师核查，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所涉及的项目基本信息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基本信息

名 称 邵阳市北塔区李子塘景区文旅融合配套基础设施建设

项目

建设地点 项目地点位于邵阳市北塔区陈家桥镇李子塘村

总投资（万元） 项目总投资 4,770.69 万元

概 况

依托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李子塘景区独特的自然与

生态资源新建生态停车场 10000 平方米(停车位 285 各，

含充电停车位 85 个)，旅游环保厕所 8个；新建景区森

林旅游步道 5.5 千米，通景道路体质改造 7.5 千米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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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智能旅游专用标示牌 363 个，完善智慧旅游服务设

施。

债券发行金额

（万元）

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金额 2,500.00 万元，本次拟申

请发行专项债券 1,100.00 万元，未来拟申请发行专项债

券 1,400.00 万元。本次债券发行期限为 20 年，根据 2025

年 8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%进

行预测，20 年期债券年利率 2.46%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机构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30511MB19225259

机构名称 邵阳市北塔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

机构性质 机关

机构地址 邵阳市北塔区槐树社区 8组

负责人 刘盛育

赋码机关 中共邵阳市北塔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颁发日期 2024 年 4 月 19 日

（三）项目相关批复文件

机构 文件 文号 时间

邵阳市北塔区

发展和改革局

关于《邵阳市北塔区李子

塘景区文旅融合配套基础

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》的批复

邵北发改字

【2025】3 号

2025 年 2

月 5 日

邵阳市北塔区 《关于邵阳市北塔区李子 邵北建交发 2025 年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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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申请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

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本次专项债券项目出具《评价报告》，

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认为：本项目运营期内经营性净现金流

4,673.18万元，融资还款本息合计为 3,730.00 万元，本息保障倍数为

1.25倍，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息根据项目现金流预测表，本项目

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大于 0，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风险较小。总体看，

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，不能还本付息风险较小。

三、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

所

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审计机

构并出具《专项评价报告》。

城乡建设和交

通运输局

塘景区文旅融合配套基础

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初步设

计审查的批复》

【2025】3 号 月 12 日

邵阳市北塔区

发展和改革局

《关于邵阳市北塔区李子

塘景区文旅融合配套基础

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概算的

批复》

邵北发改字

【2025】6 号

2025 年 3

月 12 日

邵阳市北塔区

商务和自然资

源局

《关于邵阳市北塔区李子

塘景区文旅融合配套基础

设施建设项目用地初审意

见》

2025 年 2

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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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现持有长沙市天心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下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MA4RFPYH4A 的《营业

执照》和湖南省财政厅下发的编号湘财会【2020】11 号《会计师事务

所执业证书》，其经营范围：会计、审计及税务服务；企业会计报表

审计；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

审计；司法会计鉴定；会计咨询；税务咨询；管理咨询；会计培训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湖南和瑞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系依法成立

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，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

质，在专项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执业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

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专项法律服务。

本所系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长沙

市司法局颁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314300004488114180C。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经办律师具有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》，并均己通过最近年度考核。本法律意见书已

由两名执业律师签字及本所负责人盖章并加盖本所公章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所系依法成立且有效存续的律师事务所，具备

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；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

律师签字及本所负责人盖章并加盖本所公章，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

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。

四、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重大法律事项及法律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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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重大法律事项

1、经核查，本次债券发行对应投资项目的项目业主均为依法成

立、且合法存续的企业（或事业单位、机关）法人，不存在法定终止

或解散情形；

2、本次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完成前期批复的办理，符合

法律规定，后续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其他相关批复手续。

3、根据项目实施机构的声明及适当核查，本次债券发行对应投

资项目的项目实施机构均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，以及受到重大行政处

罚的情形。

（二）法律风险

1、利率风险

在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间，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和国家财政

政策、货币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，以及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

影响，市场利率水平存在变动的可能性。市场利率的波动给本期专项

债券的投资带来一定的价格风险。

2、流动性风险

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后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市

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，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交易

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状况及投资这的投资偏好

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动性，在转让时存在无法找到交易对

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。

3、偿付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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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债券根据（财预[2016]155 号文）第三条规定，专项债务收入、

安排的支出、还本付息，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。本次债

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对应项目未来运用收益，偿债较有保障，偿付风

险较低。但项目收益的实现易收到项目实施进度、运营情况等多种因

素影响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将来有可能给本次债券偿付带来一定

风险。

4、税务风险

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

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(2013)5 号）规定，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

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。发行人无法保证在本次债券

存续期内，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。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

增，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次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。

5、安全建设风险

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，包括人为因素、设备因素、

技术因素以及恶劣天气、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，如发生意外安全

事故，将对项目正常建设施工产生不利影响。

五、结论性意见

截止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所律师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、资

料、信息，综合上述内容，根据前述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相关

规定，最终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：

（一）发行人为本次债券发行已披露本次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。

（二）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、审计机构均具备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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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资质。

（三）本次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的要求，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债券发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和相关政策要求，发行人实施本次债券发行方案不存在实质性法

律障碍。

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，本法律意见书

一式肆份，均为正本，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。

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： 张才金

经办律师：文 武

经办律师：李雪琦

2025 年 9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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